














CAD竣工图) 一式三份送交甲方。 甲方或其委托的造价咨询单位对乙方递交的竣工结算资料

进行结算审核。

若最终结算审核价在合同价(即成交价) 以内，则按结算审核价结算； 若结算审核价超

过合同价，则按合同价结算。

7.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

7. 1 乙方在质量保修期内，按照有关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的管理规定和双方约定， 承担本

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 质量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
7.2双方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 及有关规定，约定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：

7.2.1屋 面防水工程、 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、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， 保修5年 ；

7.2.2其它装修为2年， 包括电气管线、 给排水管道、 设备安装工程等；

7.2.3在保修期内的维修项目经维修后仍存在质量问题，其保修期限应从维修之日重新

计算 。

7.2.4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维修通知时起24小时内完成修理， 逾期甲方可自行委托第三

方维修， 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8.其他

8. 1合同份数

双方约定合同共 10 份， 其中甲方 6 份， 乙方 4 份， 经双方签章并签字之日起

生效 。

8.2争议双方约定，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：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 协商解决

不成的按第 (1) 种方式解决，不能解决的约定以第 (2) 种方式解决：

(1) 请上级主管部门调解；

(2) 依法向项日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8.3补充条款

8.3. 1本合同施行监理制，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 签订本合同补充协议。

8.3.2前述违约金从工程结算款中扣除。

乙方 (全称) : 新江匀碧文物古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、 宁波甬源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：

开户银行： 建行杭州市三墩支行

银行账号： 33050161678200000052

2024年 12月   日

甲方 (全称) : 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

开户银行 ：

银行账号：

2024年 12月 日
















